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第八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2年 4月 26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分 

地  點：南京大樓 13樓大禮堂(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3段 36號 13F) 

出  席：應出席工會代表 170人，請假 11人，委託 5人，實到 154人 

主  席：永豐銀行企業工會 理事長 張麗澤 

來  賓：全金聯暨永豐金控工會理事長 鍾馥吉 

主席致詞： 

自 5/1起，疫情指揮中心宣布解編，新冠肺炎也將調降為第四級法定傳染病，然而疫情並

未消失，只是對生命安危的威脅性較低，還是要請大家多加注意自身健康。 

去年本行獲利再創新高，工會有與董事長及總經理爭取今年的調薪應讓員工有感，獲得兩

位正面回應，今年調薪應該會在 5月，就請大家屆時看看薪資條，看看能否感受到行方所謂

的有感。 

另外，以下事項再請協助轉達單位內部同仁： 

一、同仁若有上輪調平台申請單位輪調，面試通過後超過三個月未能調動者，請直接與工

會或人資各區窗口聯繫。 

二、同仁如有因業務疏失上人評會，可先與工會聯絡說明案情以便工會協助爭取從輕發

落。對於人評會獎懲案例，請大家要謹慎遵守。另，同仁如有符合工會慰問補助事項

請會代協助申請、如有遭受不當對待或公傷等也請通知工會。 

三、育嬰留停同仁的旅遊補助金會在復職次月發薪日發給，若單位內有預計要在今年進行

育嬰留停者，請會代協助提醒同仁，務必要在留停前將當年度特休安排連續兩天以

上，才能領到旅遊補助金。 

四、因為公司戰報、信件量大，常常有同仁錯過工會的相關信息，請會員代表協助宣達工

會會議記錄跟文宣，以印出的方式或是晨會時間挑重點宣達的方式，讓所有同仁都能

知悉工會在追蹤、關注的議題或是爭取到的權益。 

來賓致詞： 

■全金聯暨永豐金控工會理事長 鍾馥吉 

一、目前台灣金融從業人員約有 100 萬人，意即每 8.75 個勞工就有 1 人是從事金融業，

全金聯處理的議題也廣泛多元，近日著墨與銀行員較切身的議題，例如合併時的權益

保障。雖目前與主管機關有一定的默契，即在併購或轉讓發生時，會要求勞資雙方對

於員工安置計畫能達成合意，使工會可以在併購期間發揮集體協商力量。然而此議題

根本解決之道仍在於必須推動勞基法第 20 條修法，徹底解決併購發生時對勞工保障

不足的部分；且此議題並非僅有金融業會遇到，如同當年因為台北國際商銀工會(現

永豐銀行工會)聯合金融同業工會推動擴大銀行員適用勞基法，現在幾乎所有服務業



 

的勞工都已納入勞基法適用範圍，推動修法是一件漫長且不易的事，但終究要有人帶

頭去做，全金聯責無旁貸。除了推動併購修法外，全金聯推動倡議的議題還有很多，

如：應提高雇主新制退休金提撥率、工資定義明確化、保險業務員勞務契約爭議、甚

至遠洋漁船強制裝設 WIFI 供漁工使用…等不一定每項都與銀行從業人員密切相關，

但我們所有的親朋好友、下一代都可能在各個產業就業，這些議題都需要大家一起來

支持協助倡議，凝聚力量，使改變成為可能！未來如有需要動員，再請各位踴躍參與，

謝謝大家也謝謝銀行工會一直是全金聯的強力後盾。 

二、去年的會員代表大會上即向總經理辦公室的蓋武副主任攜回此項議題，請總經理積極

表態協助推動本行的員工持股信託，據了解總經理亦相當支持。但過了一年，民營同

業幾乎都已經開辦員工持股信託，公股同業更不乏有員工持股信託已經擠進大股東行

列，唯有本行的持股信託仍僅限經理人，真的是相當丟臉的一件事！全金聯在與財政

部、金管會座談時，亦有提及本行對外宣稱有開辦員工持股信託，實則僅限於經理人，

莫非只有經理人才被經營高層認定為員工？欺世盜名實不可取！工會沒有資源，向行

方爭取也未必立刻有結果，仍需要大家的團結支持，一起繼續努力爭取！ 

 



 

壹、理事會工作報告： 

一、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一）持續追蹤並改善工作環境： 

1、下班時間統計： 

月份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月 0 7 9 5 12 16 3 0 2 2 1 3 7 1

2月 28 13 2 6 9 9 12 9 2 1 0 2 2 2

3月 22 10 6 7 13 4 6 6 1 1 2 5 2 1

4月 29 17 13 1 14 9 7 9 5 3 3 8 2 5

5月 21 11 7 6 23 6 7 7 2 1 4 3 1 4

6月 15 8 5 11 16 8 11 7 4 1 2 5 5 1 5 4

7月 15 18 6 0 16 7 8 11 3 2 1 0 4 3 5 4

8月 7 7 1 6 1 6 12 4 0 0 0 1 0 1 5 2

9月 16 0 2 10 17 1 5 5 4 0 0 4 4 1 0 2

10月 10 0 7 14 6 6 8 5 0 0 3 3 2 2 2 0

11月 12 8 4 7 6 2 6 4 2 3 1 3 3 1 2 1

12月 7 9 7 9 6 2 4 1 2 1 0 3 4 0 0 1

當月每天均超過19:30下班分行家數 當月每天均超過20:00下班分行家數

 

2、所謂工作時間，是指「在雇主指揮監督下，於雇主之設施內或雇主指定之場所，提供勞

務或受令等待提供勞務之時間」，只要超過法定工作時間，就應依法發給加班費，雖然本

行規定 8點 45分才正式上班，下午 5點 45分後 30分鐘才開始計算加班時間，但早上參

加朝會、開門而提早到行的時間也應計入上班時間(值班人員八點上班，五點下班，中午

若僅休息半小時，正常加班時間自 5點起算，如有連續性或緊急性狀況，自 4點半起算)；

下班後如有連續性或緊急性的狀況需繼續工作，仍可直接於 5 點 45 分開始申報，上述規

定，不論一線二線，AO或 OP，一體適用。同仁依上述原則申報加班費，係依法行事，如

遇主管明示、暗示不得申報，請向工會反映。 

此外，111年勞檢時，發現仍有部分同仁打卡時間為晚上七點到八點左右，但理由均選擇

避開交通壅塞時間、等待家人朋友…等，造成勞檢員判讀不易。請同仁如有確實從事公

務應落實上下班打卡紀錄，除加班有所依據，若有意外發生，對於職災認定也有所幫助。 

（二）、協助推動企業併購相關勞動法令： 

政府自 2001年開始金融改革，掀起金融機構合併風潮，再加上近年隨著大數據、人

工智慧、區塊鏈、雲端運算等數位化科技的發展，迄今台灣已經有超過 60件金融機

構整併案件。金融整併對於員工的工作權影響甚鉅，從近年的整併案來看，不論是

合併方或是被合併方，其勞工都有可能因為整併而失去工作。然而現行法規如《金

融機構合併法》、《企業併購法》、《勞動基準法》等對於併購時相關受僱人員的勞動

權益並沒有充足的保障。 



 

推動修法素來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此三法牽涉資本家利益，難度更高，然不開

始推動，就不會有進展，更是在耗損每個因併購影響權益的勞工家庭，是以本會與

台灣勞工陣線、上級工會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商討後，決定一同推動修法事宜。

初步規劃先拜會各黨團立委，期讓立法委員督促勞動部及金管會提出對應方案，並

積極推動相關修法，以貼切實務需求並解決現有困境。 

（三）、爭取員工持股信託。 

本行的員工持股信託僅實施於經理人，並未全面擴及到所有員工。金管會不僅一次

公開表示希望金控集團帶頭擴大員工福利信託，並成為金融股的護盤力量，各大金

控陸續響應加入，且多係擴及所有員工，鮮有如本行一樣，僅實施至經理人。 

工會自 111 年第一季勞資會議即提案請行方參考同業，研議公司相對提撥的員工持

股信託方案，遺憾的是在 111 年 12 月 21 日第三次勞資會議上，行方對於該議題仍

未予以正面回應，僅表示需通盤考量全行的福利制度後，再評估是否新增此項福利。 

工會認為提出員工持股信託係為響應金管會政策，行方應為留才考量，在不影響員

工既有的權益、福利下，規劃新的福利制度。此案雙方認知差異大，除持續進行內

部溝通爭取外，亦將向金管會反映本行並未全面實施員工持股信託一事，避免造成

外部誤解，有欺世盜名之疑慮。 

二、年度會務工作成果：（111.1.1 – 111.12.31） 

1、截至 111.12.31止，應加入工會會員數 5259人，已完成入會 5251人，感謝會員支持。 

2、依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每月購置本行『所屬之金控公司』股票，至 111.12.31 計共持有

5191張。 

3、績效獎金：本行今年稅後盈餘 146.3億，目標達成率 117%，創下近年最佳表現！這是所

有同仁辛苦打拼的成果，工會先前即呼籲行方應提高績效獎金提撥率，並在

發放數額上能讓同仁們有所激勵與感動。行方表示會讓同仁有感，在勞資會

議上更表示因為疫情嚴峻，所有同仁都很辛苦，會在年底考核予以回饋。 

然據了解，今年各等第的發放數額雖略有提高，遺憾的是行方始終不願意告

知工會提撥率為多少，工會認為依照員工績效獎金提列與發放辦法，獎率提

撥訂於 10-12%，提撥率多寡攸關同仁績效獎金的總額，不願告訴工會，啟人

疑竇。過往在未達成預算目標的情況下，提撥率亦有達到 11%的情況，今年

超出預算目標，沒有道理提撥率不能在 11%之上，行方應主動釋明，避免爭

議。 

工會已尋求內部管道向董事長、總經理、權責單位、獨立董事信箱等反映，

希望能了解 1.提列獎率是多少？2.獎金均數是多少？3.核算流程、計算項目



 

為何？雖有獲得回覆，其內容卻完全沒有回應工會所提問，目前此案仍在請

益獨立董事看法；此外，工會認為依照員工績效獎金提列與發放辦法，獎率

提撥訂於 10-12%，提撥率多寡攸關同仁績效獎金的總額，行方應明訂達成率

達到一定時，獎率提撥為多少，此案將列入下次勞資會議正式提案。 

4、考績申覆：公司已於年後召開過申覆會議，申覆過件率約 2 成，待董事長簽核後會通知

當事人。工會認為考績申覆制度不僅是考績申覆，更是同仁與主管間信任關

係重建的制度，透過此方式，總行可以重新審視同仁意見與主管考核紀錄，

讓雙方知道彼此不足或未看的部份為何，避免誤會、心結產生，形成正向循

環，對於留才、育才相信都會有正面影響。 

5、年度調薪：依據勞資協商，政策調薪年度因應物價的調薪不低於整體調薪預算 0.75%，

據權責單位說明，111年因工會於勞資會議提出希請行方提高政策調薪預算，

此案獲董、總支持，整體調薪預算有另向董事會申請調高，故 111 年因應物

價的調薪約佔整體調薪預算 1%。 

6、證照補助：工會於110年第三季勞資會議時提出為利留才，建議行方補助CFP(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理財規劃顧問證照)、換照費用，本案獲行方正面回應，

並於111.6.30已修正「進修補助準則」，將CFP換照費用亦列入補助範圍內。

會中亦有提及CAMS(國際公認反洗錢師資格認證)，僅有特定單位可獲補助，

建議放寬補助對象，獲總經理正面回應，經權責單位研擬規劃，已於112.1.1

修正「國際公認反洗錢師CAMS補助準則」，各單位同仁亦適用該辦法。 

7、遞延獎金：本案爭議多年，除透過內部持續爭取，更仰賴上級工會全金聯鍥而不捨與金

管會、勞動部溝通，內外合擊下，終使本案有進一步的成果！行方已於 111

年第 3 季開放線上申請 107 年~109 年度國內通路獎勵辦法之未發放遞延獎

金，獎金類型包含團獎跟個獎(即國內通路獎勵辦法適用的獎金)，據權責單

位說明此次可領取者約 900 多人，申請並完成領取程序者約 700 多人，專案

執行率約 78%。 

8、團體協約：團體協約於 111/9/6順利續約，並經勞動局核備完成。本次續約新增條文為：

「為營造友善職場及平衡乙方會員兼顧工作與家庭照顧責任，於當年度乙方

會員個人家庭照顧假(不支薪)與特別休假均休畢，且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專

案簽核方式報准後，乙方會員得申請有薪家庭照顧假(支薪)；請假日數全年

度以五日為限。」 

9、特別休假：截至 111年年底有 48位會員未安排當年度特別休假兩天以上，但整體會員年

度特休已休比率約 58%，請所有會員新的年度也要妥適安排休假，除可讓身

心獲得休息，亦可在農曆年前領取一萬二的旅遊補助金。 



 

10、午餐津貼：自2015年午餐津貼自1800元調整自2400元，迄今已逾7年，根據主計處統計，

近幾年物價多持續上漲，2021年實質經常性薪資平均4萬1,422元，還較2020

年的4萬1,437元減少，是五年來首次負成長，顯見薪資成長都被通膨吃掉。

近幾年銀行獲利持續新高，工會除對內向行方提出建議應體恤同仁在業績高

壓下的付出與努力，提高午餐津貼，減少同仁面對餐食費用高漲的壓力外；

也透過上級工會全金聯，請其發文財政部提高午餐津貼薪資免稅額，遺憾的

是對內對外皆未獲得正面回覆，仍會視時機持續爭取。 

11、理專分級：自 112 年起，理專同仁升等/升級獨立於每年年初先行，其餘業種員工維持

每年 5月升等(扣除理專同仁)。行方於勞資會議表示理專快速升遷制度不會

佔據單位原定升遷名額。」 

通路營運處於 111.8.25辦理公聽會，工會彙整重點整理如下： 

(1)、權責單位持續在檢視 AUM分配部分，分配不足的狀況較去年有改善，

但仍有調整空間。目前已透過每季產製 AUM相對不足清單供分行主管

進行調整，並將資源分配列入分行主管 KPI考核。 

(2)、客戶資源每年 10 月重分配，需要釋出久未往來客戶的理專是經管顧

客數+經管 AUM皆超過上限。 

(3)、久未往來的客戶定義為：經管一年無理財 AP+連兩季平均 AUM減少者。 

(4)、L1~L3 如果持續 1 年半產能+近 1 年 Score Card 皆有達標，即符合升

級資格。升級後前半年達到目標者，業績獎金會加權。L4升級須經面

談程序，惟升級與否仍依升級公告為準。 

(5)、每年 10 月將公告升級名單，隔年 1 月正式調整職位，升級者亦將調

整薪資。 

(6)、升遷者會在每年 1月下旬公告，原(111.8.25)會議上說明不佔單位升

遷員額。 

(7)、111 年暫時匹配至 16 職等 LV2 之 PB2，112 年將回復 LV3，權責單位

也已完成這群同仁的意願調查及補足 AUM不足的部分。 

■詳細內容請參閱知識庫：登入永豐雲→知識庫→搜尋「2022 理專分級說

明」 

12、IPO 募集：會員反映雖然理專第四季個人業績目標有打折，但單位內的 IPO目標額被調

高，與總行政策不相符，且所推之 IPO產品以目前局勢看來，並非進場時機，

恐引起糾紛。經工會與董事長反映，董事長再次重申公司政策要的是 AUM的

成長，會規劃多個商品供 AO 挑選適合客戶的商品，不會要求單一 IPO 商品

的業績。 

13、對保正本：會員反映自 112/1/3起客戶申辦貸款檢附文件，須確認與正本相符，故行方

要求 AO親訪客或客戶來行時，要以公司提供的 iPAD 拍攝正本文件後上傳。

惟部分單位 iPad 數量較少，尚未配置完成前應如何處理。經工會反映，權



 

責單位表示已協請行政處添購，目標集中行每 2位業務同仁共用一台。惟因

iPad 正值新舊機種汰換之際，報價時間較長，預計 2023/3月底前可配送至

集中行。尚未配置完成前的因應措施「112 年 Q1 新申請且無法依本機制完

成正本確認之案件(如當日 iPad 未能足夠使用)，得述明原因回報零售營管

部備查即可。」亦已於 111/12/30公告。 

14、理專目標調降：111年第 4季本行遭致金管會裁罰，停止新承作特定保險商品等業務，

期限長達半年，勢必影響理專同仁業績目標的達成率，因業務人員都是

量化指標，年度考績與達成率高度相關；且明年 1月又是理專分級制度

首次實施，因此工會建議調降 111年第 4季業績目標，或以其他更為妥

適的配套方法因應。獲權責單位正面回覆，已調降第四季理專敘獎門檻

為七折，獎金率則不打折，以期穩定營業單位同仁業務士氣，並充分展

現行方體恤與支持，並將依業務實際恢復之時程，視情況再行簽提 2023

年第一季調整方案內容。 

15、職場不法侵害：職場上不法侵害係指勞工因執行職務，於勞動場所遭受雇主、主管、同

事、服務對象或其他第三方之不法侵害行為，造成身體或精神傷害。近

期因投資市場波動較大，如面對情緒較不穩定之客戶時，除通知單位主

管及保全人員，對客戶進行規勸、安撫及制止外，也請單位同仁們積極

通報人資、工會，必要時應報警處理。公司內部職場不法侵害申訴電話

為：02-81618738、02-81618745，工會電話為：02-25189388#185。 

此外，工會與公司簽訂的團協第 9條「乙方會員因公涉訟時，甲方應主

動派員並延聘律師給予必要之協助，不論訴訟勝負，其訴訟費用及相關

支出應由甲方負擔。」請同仁不用擔心因職務衍生之訴訟問題。 

16、工會網站：112年 3月工會網站辦理有獎徵答活動，期限內完成答題，並回答正確之會

員每人可領取 200元 7-11禮券，禮券將於本次會員代表大會後發放(發放時

需在職)完畢。 

17、參與『人事評議委員會』，確保獎懲公平。 

18、受理會員申訴，保障合法權益。 

19、製發勞工教育文宣，提升會員的勞動意識。 

20、提供會員勞工法令諮詢服務。 

21、參與各友會之會務及研習活動，加強與各銀行工會間的聯繫。 

22、工會會員結婚補助（6000元禮金，117人）、喪事補助（5000元奠儀、花籃，129 人）、

傷病補助（5000 元禮金，重大傷病 22 人、傷病 88 人、公傷 10 人、確診 2805 人）、



 

生育補助（6000 元禮金，133 人）、流產補助（3600 元慰問金，23 人）、會員死亡補

助(100,000元慰問金，2人)，本年度共有 3329人申請。 

23、會員的重大傷病(重度昏迷、癌症、住院手術等)慰問，出院後定期關懷。 

24、參與本行『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25、召開『勞資會議』，溝通勞資認知歧見。自 110年起，勞資會議紀錄於永豐雲上可查詢

到，路徑為：溝通園地→知識庫→分類主題→永豐銀行→公告區→總經理辦公室→勞資

會議紀錄。 

26、工會網站的維護（https://www.union-sinopac.org.tw/)。 

貳、監事會監察報告： 

  本會之各項收支審核，均由理事會依章程檢具各項憑證，編制列表，檢送監事會審核，

均依正常會計程序辦理並無不當或不實之情事發生。經查 111年度經費收入 28,761,413元，

支出為 44,651,230元，本期餘數為-15,889,817元，上項收支均經監事會依章程監察無誤。 

 

祝福大家 

         工作順心 

         永遠團結 

第七屆監事會召集人 朱弘恭 敬上 

參、討論事項： 

一、案由：111年度財務報告，提請審議。 

說明：本案於 112年 3月 16日經第 7屆第 18次理監事會議決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二、案由：本會 112年度歲入、歲出預算書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本案於 112年 3月 16日經第 7屆第 18次理監事會議決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三、案由：111年度購置股票明細表，提請審議。 

說明：本案於 112年 3月 16日經第 7屆第 18次理監事會議決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四、案由：本會 112年度工作計畫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1、持續追蹤並改善工作環境。 

2、協助推動企業併購相關勞動法令。 

3、爭取員工持股信託。 

決議：照案通過。 

五、案由：擬修正本會章程以符合現行法令，提請討論。【附件一】 

說明：1、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自 20歲調降為 18歲，除修正本會章程第 15 條以符法令外，

亦全面檢視其他條文，調整用字，以臻完善。 

2、本案於 112年 3月 16日經第 7屆第 18次理監事會議決議通過。 

決議：經全體出席會員代表 159位(親自出席 154位，委託出席 5位)無異議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 

 


